	甘肃高台煜化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吨氯化钾、200吨磷酸钙工业副产盐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公示

	项目名称
	甘肃高台煜化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吨氯化钾、200吨磷酸钙工业副产盐资源化利用项目

	建设地点
	甘肃高台工业园区盐池工业园

	建设单位
	甘肃高台煜化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
	环评机构
	深圳市森恒生态科技有限公司

	项目主要采取的环保措施
	1.大气环境保护措施：施工期，严格执行《张掖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相关要求，采取洒水抑尘、物料加盖篷布、设置防风抑尘网、加强施工管理、使用优质燃油等措施，降低施工期环境污染。营运期，副产氯化钾回收过程中，产生的废气主要污染物甲苯、丙烯腈、非甲烷总烃；副产磷酸钙盐回收过程中产生废气主要污染物为DMF、丙烯腈、三氯乙醛、甲苯。丙烯腈、三氯乙醛、甲苯经“一级喷淋+一级冷凝（冷凝温度-15℃）+水喷淋+物理干燥+活性炭吸附”收集后，排放浓度须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，二甲基甲酰胺（DMF）排放浓度须满足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1-2015），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须满足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37822-2019）表A.1规定的限值，经25m排气筒高空排放。
2.废水处理措施：施工期，生活污水、施工废水集中收集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。营运期，生产废水主要是三效蒸发冷凝水，依脱现有采用“芬顿氧化+调节池+强化絮凝沉淀+UBF厌氧+A2/O+二沉池”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《污水排入地下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CJ 343-2010）A等级标准，甲苯达到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31571-2015）标准后，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。

3.噪声防治措施：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、隔声、减振等降噪措施，施工期场界噪声必须严格控制在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要求范围内；营运期厂界噪声须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区标准要求。
4.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：施工期，建筑垃圾及时外运统一处理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园区环卫部门处理。运营期，产生的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管理要求，设置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妥善处置。
5.土壤污染防治措施：严格落实源头控制、分区防渗和过程防控等各项土壤污染防治措施。加强厂区绿化，落实土壤环境影响跟踪监测计划，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，防止造成土壤污染。落实水土保持措施。
6.其他管理措施：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环境风险管理及防范措施，按照安全生产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环保设施，建立、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按规范要求修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。


